
商品警語

※被保險人須具備有效的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份，才能向「全民健康保
險保險人」申請重大傷病證明；取得證明後，始得向遠雄人壽申請「重大
傷病保險金」。
※被保險人經醫師初次診斷為重大傷病，並取得「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
核發之重大傷病證明，才符合「重大傷病保險金」申領資格。
※被保險人於投保前曾經取得或投保時正在申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人核定
重大傷病證明者，或投保前曾經符合屬由診治醫師逕行認定，免向全民
健康保險保險人申請重大傷病證明，而得免除全民健保部分負擔之資格
者，遠雄人壽不負給付「重大傷病保險金」的責任。
※本險重大傷病範圍為「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範圍」，但不包含以下項目：
(1)遺傳性凝血因子缺乏。
(2)先天性新陳代謝異常疾病。
(3)心、肺、胃腸、腎臟、神經、骨骼系統等之先天性畸形及染色體異常。
(4)先天性免疫不全症。
(5)職業病。
(6)先天性肌肉萎縮症。
(7)外皮之先天畸形。
(8)早產兒所引起之神經、肌肉、骨骼、心臟、肺臟等之併發症。

【註】如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保險年齡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身故者，遠雄人壽將改以下列方式處理：
(1)被保險人於實際年齡未滿十五足歲前身故：遠雄人壽退還所繳保險費。
(2)被保險人於實際年齡滿十五足歲後身故：遠雄人壽按所繳保險費給付身故保險金。
如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且保險年齡達十六歲之保單週年日前致成保險單條款附表完全失能表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
遠雄人壽將改按所繳保險費給付完全失能保險金。

商品特色

商品警語

 

1.需積極或長期治療之癌症

2.遺傳性凝血因子缺乏(血友病)

3.嚴重溶血性及再生不良性貧血

4.慢性腎衰竭（尿毒症），必須接受定期透析治療者

5.需終身治療之全身性自體免疫症候群

6.慢性精神病

7.先天性新陳代謝異常疾病

8.心、肺、胃腸、腎臟、神經、骨骼系統等之先天性
畸型及染色體異常

9.燒燙傷面積達全身百分之二十以上；或顏面燒燙傷
  合併五官功能障礙者

10.接受器官移植

                                          11~29略

30.罕見疾病

     

                           416,786
1,581
1,261

88,346
122,196
199,539

16,523

37,192

325

16,644
56,657
11,716

968,766

重    大    傷    病    種    類 有效領證數

   截至109.11止累計有效領證數合計

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有效領證統計表

即便科技發達，隨著人口老化國人生活習慣及疾病型態改變，導致慢
性病及重大傷病人數增加，健保署每年核發之重大傷病領證人數及醫
療費用也逐年成長 。

資料來源：衛福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統計至109.11

重大傷病定期保險(CG3)

遠雄人壽保安心85重大傷病定期保險（CG3）
備查文號：民國106年12月20日遠壽字第1060003969號函
備查文號：民國109年07月01日遠壽字第1090002393號函
給付項目：■重大傷病保險金■所繳保險費的退還、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完全失能保險金■滿期保險金
本保險健康險部分因費率計算已考慮脫退率，故健康險部分無解約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35歲女性投保「遠雄人壽保安心85重大傷病定期保險（CG3）」，保額100萬，繳費20年期，投保
原始年繳保費34,900元，折扣後年繳保費34,202元（集彙及自動轉帳2%），平均一日約94元便能
得到重大傷病範圍項目涵蓋很廣的醫療保險，倘若於55歲（保單有效期間內）不幸罹患慢性腎衰
竭(尿毒症)，經確診後取得健保重大傷病證明，即可立即獲得100萬元的保險理賠。

以重大傷病相關證明
文件審核，理賠申領
手續簡便容易。

2
依健保署認定疾病範
圍，理賠項目廣泛

1

拿回醫療自主權，把
握黃金治療期

3
無等待期，保單成立
即享高保障

4

理賠項目『範圍廣泛』:
重大傷病定義採用全民健保認定，包含癌症及慢性精神
病等傷病，認定範圍及項目最多。

理賠給付『簡單明瞭』:
理賠審核以重大傷病相關證明文件為憑據，簡單明瞭，
不必辛苦收集醫療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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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年繳費率表

注意事項
1.

9.

7.

10.

11.

2.

6.

3.
4.

5.

8.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
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如要詳細了解請至遠雄人壽網站
（網址：www.fglife.com.tw）資訊公開的保險商品專
區查閱，本保險商品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
本商品經遠雄人壽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
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
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
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遠雄人壽及負責人依法負責。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
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契約於訂立契約前已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商品內容及變更，以投保當時保
單條款內容及遠雄人壽核保、保全作業等規定為準。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非存款商品，不受「
存款保險」之保障。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
加費用率最高29.26%，最低15.73%；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
訊（資訊公開說明文件），請洽遠雄人壽服務據點（遠雄人壽總
公 司 地 址 ： 台 北 市信義區松高路 1 號 ，免付費電話：
0800-083-083）或網站（網址：www.fglife.com.tw），以保
障您的權益。
如欲詳細了解本商品所稱「所繳保險費」之計算方式，請查詢遠雄人壽
網站（網址：www.fglife.com.tw）。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
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
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
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十二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質
課稅原則案例請至遠雄人壽網站（網址：www.fglife .com.tw）的實質
課稅原則專區查閱。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0 378 352 271 245 206 191
1 390 355 277 250 215 191
2 398 366 279 253 218 196
3 400 368 283 258 222 199
4 404 378 288 261 223 204
5 407 386 292 271 226 207
6 418 387 291 273 227 210
7 425 400 295 280 230 220
8 432 409 302 284 239 223
9 431 411 303 286 241 226
10 442 418 309 295 247 227
11 453 425 316 297 248 230
12 462 437 322 303 255 237
13 462 442 323 311 257 239
14 472 448 329 312 262 248
15 477 459 334 317 265 254
16 486 460 340 319 271 259
17 493 469 349 331 275 262
18 493 473 354 333 277 264
19 505 489 355 343 282 270
20 517 488 356 345 284 271
21 528 494 364 347 287 276
22 537 500 372 348 292 278
23 536 512 379 357 299 286
24 556 514 379 363 301 288
25 568 527 385 366 308 292
26 580 532 396 372 316 298
27 579 552 395 376 316 299
28 590 558 405 384 323 303
29 604 566 415 388 328 311
30 609 570 415 394 329 314
31 623 587 424 403 339 320
32 632 596 434 406 347 323
33 644 609 440 415 356 331
34 654 622 451 425 361 341
35 671 632 455 432 367 349
36 681 651 466 443 377 359
37 698 659 478 449 388 365
38 706 671 488 457 398 375
39 723 683 497 466 405 384
40 740 700 509 479 418 394
41 755 713 524 490 430 403
42 770 726 537 499 442 415
43 791 734 555 516 460 428
44 800 750 561 529 466 441
45 820 765 579 538 492 450
46 836 778 588 550 517 457
47 855 795 604 562 554 471
48 874 812 622 574 596 493
49 899 829 653 590 641 526
50 913 846 705 604 704 559
51 936 868 764 620
52 993 887 844 642
53 1,107 900 1,016 726
54 1,252 923 1,161 786
55 1,441 982 1,360 884
56 1,740 990

投保
年齡

繳費年期

10年期 15年期 20年期

投保規則

繳      別

繳費年期

高 保 額
折      扣

投保年齡

保額規定

(單位：萬元)

附加規定

繳費方式

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10、15、20年期。

集體彙繳 適用。

無。

首期

1.匯款
2.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3.信用卡

■匯款、金融機構自動轉帳(此兩種繳費
方式之主契約享有保費1％折扣)。

■金融機構自動轉帳(享有保費1％折扣)。

1.自行繳費
2.金融機構自動轉帳
3.信用卡

續期

1.可附加一年期附約、豁免附約、定期健康保險附約。

2.不受理附加家屬附約。

★其他未規範之事項，依現行投保規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繳費年期

10年期

15年期

20年期

承保年齡

0歲∼56歲

0歲∼55歲

0歲∼50歲

1.最低投保金額：10萬元。

2.本險累計投保金額限制： 

2.1投保年齡保額規定：

2.2職業類別保額規定：

投保年齡

0歲∼15歲

16歲∼50歲

51歲∼56歲

本險最高投保金額

300萬元

500萬元

300萬元

職業類別

第1類∼第4類

第5類∼第6類

本險最高投保金額

500萬元

100萬元

繳別：年繳

備註：半年繳總保費 = 年繳總保費×0.520
　　　季　繳總保費 = 年繳總保費×0.262
　　　月　繳總保費 = 年繳總保費×0.088

單位：新臺幣元/每萬元保險金額

揭露事項

m=1、5、10、15、20
i：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台灣銀行、第一銀行、合作金庫三家銀行每月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
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前一年度之平均值為0.8775%）

CVm：第m保單年度之年末解約金。
Divt：第t保單年度之可能紅利金額。（本商品為不分紅保險單，此數值均為0。）
GPt：第t保單年度之年繳保險費。
Endt：第t保單年度之生存保險金，但無生存保險金之給付者，其值為0。

依被保險人性別，提供下列各年期三個代表年齡之計算數值：

依據「台財保字第0920012416號令」及「金管保一字第09602083930號函」辦理。

0 5歲
3 5歲
5 6歲
0 5歲
3 5歲
5 6歲
0 5歲
3 5歲
5 5歲
0 5歲
3 5歲
5 5歲
0 5歲
3 5歲
5 0歲
0 5歲
3 5歲
5 0歲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十年期

十五年期

二十年期

繳費年期 性別
年齡

經過年度
1 5 10 15 20

如上表所示，投保後提早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將可能產生不利消費者之情形。

0.00
0.00
0.00
0.00
0.00
0.0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3
0.22
0.32
0.12
0.21
0.35
0.13
0.22
0.32
0.12
0.21
0.35
0.14
0.22
0.30
0.12
0.22
0.32

0.16
0.27
0.41
0.15
0.26
0.45
0.17
0.27
0.41
0.15
0.27
0.45
0.17
0.28
0.37
0.16
0.28
0.40

0.17
0.28
0.46
0.16
0.28
0.50
0.18
0.29
0.46
0.16
0.29
0.50
0.18
0.30
0.41
0.16
0.30
0.44

0.18
0.30
0.54
0.16
0.31
0.58
0.18
0.30
0.53
0.17
0.31
0.57
0.19
0.31
0.45
0.17
0.32
0.49

(110)遠雄經代宣字第013號 


